
 
 

 

 

 

 苏科农函〔2018〕264号 

 
关于组织申报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（科委）、县（市）科技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

乡村振兴战略，加快提升我省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，经研究，

决定组织申报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在省内依法注册成立2年以上，从事种植、养殖、农产品加

工与经营，或从事种子种苗、农药、兽药、肥料、饲料、农业装

备等研发生产、经营与服务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详见《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管理办法》（苏科农〔2008〕

276号）第五条。 

三、申报材料 

1. 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申报书（见附件1）。 

2. 企业近两年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（含资产负债表、损

益表等）和研发费用情况表。 

3.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知识产权证书、新产品证明

江 苏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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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、产品质检报告、省级以上科技计划立项证明等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1. 请各设区市科技局（科委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优先

推荐在推进产业转型发展中成效显著的企业；优先推荐对带动农

民增收致富取得显著成效的企业；优先推荐国家、省农业科技园

区内骨干企业。  

2. 各设区市科技局（科委）负责统计全市申报企业信息，

填写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并加盖公章。

每个设区市申报数量不超过20家。申报材料用A4纸打印，一式

两份，于2018年11月16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江苏省农村科技服

务超市总店（南京市玄武区钟灵街60号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至指

定邮箱。 

3. 联系方式：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 石钰嵘 

025-89392021、15850641918  jsnczx@vip.126.com 

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 顾冰芳   025-57712971  

 

附件：1. 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申报书 

 2. 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申报汇总表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8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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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 

 

 

 

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申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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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
2018 年 9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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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基础信息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  

主营业务范围  信用情况  

法人代表  地   址  

联系电话  E-mail  

是否为高新技术

企业 
 认定时间  

是否为国家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 
 认定时间  

是否为省级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 
 认定时间  

是否为市级农业产

业化龙头企业 
 认定时间  

二、企业创新条件 

职工总数 
具有大专以上学

历科技人员数 
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科技人员数

   

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

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比（%） 
 

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科技人员

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比（%） 
 

2017 年研发投入 

（万元） 
 

2017 年度企业研

发投入占销售收

入比重（%） 

 

是否建有国家级

研发机构 
 研发机构名称  

是否建有省级研

发机构 
 研发机构名称  

是否建有市级及

以下研发机构 
 研发机构名称  

长期稳定合作技术依托单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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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企业创新成效 

专利（项）  

品种权（项）  

软件著作权（项）  

自主知识产权数

（项） 
 

2017 年专利申请

数（项） 
 

品牌名称  商标名称  

承担省级以上各

类科技项目（项）
 项目名称  

获得各级各类科

技奖励（项） 
 获奖成果  

企业 2017 年销售收入（万元）  

四、企业经营业绩 

在省内同行业中创新优势和地位，对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动产业

转型升级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作用等。（不超过 2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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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主管部门审核 

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盖  章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设区市科技局（科委）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注：未注明年度的条目默认为累计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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